      公告     <請張貼>
有限責任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清寒獎助學金施實辦法
中華民國109年1月16日社員大會通過
1、 依　　據：高雄市合作事業管理處頒訂之法規。

2、 經費來源：由公益金提撥。
3、 申請條件：
前學期在本校之學業成績高中部60分以上、國中部65分以上(含)，家境清寒之社員，按低收、中低收、清寒證明(導師證明書)順序補助。
4、 申請辦法：

1、 清寒獎助學金：由學生備妥成績單、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書(導師或清寒證明)。

2、 請由導師或註冊組提出申請。

5、 申請時間：
114年9月24日至114年10月15日。

6、 補助金額：

高中部每名1500元、國中部每名1000元。

7、 補助名額：
本學期高中部22名，國中部28名，若提撥補助獎學金金額不足時按比例擇優錄取。
8、 審  　查：由理、監事派員審查核定之。

9、 本辦法經社務會議通過，提請社員大會追認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P.S.「申請表」請自行影印使用或由仁中首頁的公告下載
                                         員生社114/9/24
有限責任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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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備妥下列相關證件：

1.清寒獎助學金:「本申請表」、「前一學期成績單」、「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里長清寒證明或導師證明」皆可。
2.填妥後請將申請表交至員生社文書組(總務處—吳展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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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第一學期)

